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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
聯絡人：楊金昌
電話：02-87711988
傳真：02-87737936
電子郵件：jinchang125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體部字第1120013393D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 (0013393D_法規條文(ODT檔)-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

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ODT檔.odt、0013393D_令、1120013393A.pdf)

主旨：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部分

條文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以臺教授體部字

第1120013393A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

規條文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電子檔案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（https：

//edu.law.moe.gov.tw）下載。

二、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，請逕電洽本部體育署競技運

動組楊金昌先生（聯絡電話：02-87711988）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行政院法規會、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、法務
部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、各亞奧
運運動單項協會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教育部體育署署長辦公室、林副署長辦公室、洪副署長辦公室、主任秘書辦公
室、法制組、運動產業及企劃組、學校體育組、全民運動組、競技運動組、國際
及兩岸運動組、運動設施組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特定體育團體建立運動教練資格檢定及管理辦法
部分條文修正條文 

 

第四條□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終身不得申請教練資格之檢定： 

一、犯傷害罪章。但其屬過失犯，不包括之。 

二、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、妨害風化

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。 

三、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罪。 

四、犯殺人罪。 

五、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。 

六、經紀律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

害行為屬實。 

七、經紀律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

擾或性霸凌行為，有終身不得申請教練資格檢定之必要。 

八、受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規定處罰，或受性騷擾防

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，經紀律委員會或

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確認，有終身不得申請教練資格

檢定之必要。 

九、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

九十七條規定處罰，經紀律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

員會確認，有終身不得申請教練資格檢定之必要。 

十、體罰或霸凌運動員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。 

十一、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、第

三項前段情形。 

十二、行為違反相關法規，經特定體育團體查證屬實，有終

身不得申請教練資格檢定之必要。 

第四條之一□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於三年或該議決一年至四年期間，

不得申請教練資格之檢定： 

一、經紀律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

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，有不得申請教練資格檢定之



必要。 

二、受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規定處罰，或受性騷

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，經紀律

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確認，有不得申請

教練資格檢定之必要。 

三、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益保障

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，經紀律委員會或依法組成

之相關委員會確認，有不得申請教練資格檢定之必

要。 

四、體罰或霸凌運動員，造成其身心侵害，有不得申請

教練資格檢定之必要。 

五、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、

第三項後段情形，於該議決一年至四年期間。 

六、行為違反相關法規，經特定體育團體查證屬實，有

不得申請教練資格檢定之必要。 

第四條之二 □□特定體育團體辧理教練資格之檢定，應查詢其有無前二

條情形；已取得教練資格者，應定期查詢。 

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協助特定體育團體辧理前項查

詢，應指定專人為之，並得使用下列資料庫，及將查詢結果

通知特定體育團體： 

一、本部建立之不適任教育人員資料庫。 

二、涉性別事件之學校不適任人員資料庫。 

三、短期補習班不適任人員資料庫。 

四、兒童課後照顧服務不適任人員資料庫。 

五、全國教保服務機構不適任人員資料庫。 

六、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建立之依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

條例，或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規定，受行政處罰

者之資料庫。 

本部為協助特定體育團體查詢已取得教練資格者有無第

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情事，特定體育團體應確認名冊



內容，由本部核轉法務部查詢，並得視需要藉由本部建立之

不適任教育人員資料庫定期介接法務部建立之資料庫辦理。 

第五條□□申請教練資格之檢定，應填具申請書，及檢附下列文件、資

料，並繳納檢定及證書費用，向特定體育團體提出： 

一、國民身分證、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。 

二、符合第三條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。 

三、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第四條、第四條之一規定之

警察刑事紀錄證明；具外國籍者，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

之行為良好證明文件；並以書面具結無違反第四條、第

四條之一規定情事。 

第九條□□教練證有效期間為四年；經參加專業進修課程累計達四十八

小時，並每年至少六小時者，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六個月內之

期間，得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教練證效期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

為四年。 

前項專業進修課程，由下列體育團體辦理： 

一、特定體育團體。 

二、受託團體。 

三、特定體育團體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。 

教練居住地區或特定體育團體所在地區，發生災害防救法第

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、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傳染病，

或其他重大變故，致未能依第一項規定參加專業進修課程或參加

時數不足者，本部得視情形展延教練證之有效期間；其範圍、內

容及相關措施，由本部公告之。 

第十二條□□教練應遵守下列工作倫理規範： 

一、謹守專業倫理、發揮身教與言教之功能及展現運動風

度。 

二、維護運動員權益。 

三、配合運動員之身心發展，訂定訓練計畫，從事指導、

訓練之工作，避免過度訓練。 

四、熟悉訓練原理及比賽規則，並定期參加相關進修活動。 



第十三條□□持有教練證人員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由特定體育團體註

銷其教練證： 

一、申請檢定文件、資料不實。 

二、取得教練證後，有第四條、第四條之一規定情形之一。 

三、違反前條規定，且情節重大。 

四、轉讓、出借或出租教練證予他人使用。 

教練經依前項規定註銷教練證者，於下列期間，不受理其

申請教練資格之檢定： 

一、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註銷教練證者，於註銷教練證後終

身、三年或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

第二款、第三項後段情形，於該議決一年至四年期間。 

二、前款以外情形，於註銷教練證後三年期間。 

第十四條□□教練經依前條規定註銷資格者，自註銷之日起至前條第二

項不受理申請教練資格檢定之期間屆滿後，始得依本辦法規定

申請教練資格之檢定。 


	1120013393D號_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以臺教授體部字第1120013393A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
	1120013393D號_附件1
	1120013393D號_附件2

